國立鹿港高中校園菸害防制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99年10月28日獎懲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9年11月22日擴大行政會報通過
 一、目的：本校為維護校內教職員工生之健康，建立無菸害校園及維持校園整潔，特訂定之
 二、依據：

	《菸害防制法》規定
	罰則

	第12條
	未滿十八歲者，不得吸菸。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為照顧之人應禁止未滿十八歲者吸菸。
	第28條
	1.未滿十八歲吸菸者，應接受戒菸教育至少2小時，反菸、拒菸宣導至少1小時；行為人未滿十八歲且未結婚者，並應令其父母或監護人使其到場。

2.無正當理由未依通知接受戒菸教育者，處新台幣2,000~10,000元罰鍰，並按次連續處罰。

3.行為人未滿18歲且未結婚者，處罰其父母或監護人。

	第15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全面禁止吸菸。
	第31條
	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等禁菸場所吸菸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第18條
	於禁菸場所吸菸或未滿十八歲者進入吸菸區，該場所負責人(校長)及從業人員(教職員)應予勸阻，各校對勸阻方式應明確訂定規範。
	
	

	第20條
	各機關學校應積極辦理菸害防制教育及宣導。


三、校內查察流程：

  1. 校園內，若發現有吸菸者，在場人士皆有責任予以勸阻，必要時得逕行登記或拍照後依
     違規人士之屬性處理，另外教官室組成查察小組，不定期巡察校園各個角落，以遏阻學
     生抽菸。

  2. 教職員工部份：由人事室負責辦理【依規定，違規吸菸行為，得列入年度考績（核）作
     業時之參考】。
  3. 至本校洽公、來訪校外之人士：由總務處負責辦理【吸菸者，應予婉言勸阻，勸阻不聽
     者，依校園安全支援協定會請管區員警協助或報請縣（市）衛生稽查員到校查處】。
  4. 未滿18歲之學生在校內吸菸時，除依獎懲委員會討論表決後懲處、列管並填寫「自述
     表」外，應立即通知家長，提醒家長學校的後續處理流程，並應參加學校辦理之戒菸教
     育，無故不參加戒菸教育者，由教官室將吸菸名單移交彰化縣衛生局裁罰。

  5. 一年內再違反之未滿18歲吸菸學生，除再依校規懲處、列管及填寫「自述表」、「吸菸

     通報單」外，並依戒菸教育法規定延長戒菸教育時數，無故不參加戒菸教育或無故未受

     滿戒菸教育時數者，由教官室將吸菸通報單移交彰化縣衛生局裁罰。
  6. 未滿18歲在校外吸菸學生，仍應依校規懲處、列管並填寫「自述表」外，立即通知家
     長，提醒家長學校的後續處理流程，並應參加學校辦理之戒菸教育，無故不參加戒菸教
     育者，由教官室將吸菸名單移交彰化縣衛生局裁罰。

  7. 年滿18歲之學生在校內吸菸，除依校規懲處、列管並填寫「自述表」外，應立即通知家
     長，提醒家長學校的後續處理流程，並由教官室將吸菸通報單移交彰化縣衛生局裁罰（處
     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四、校內輔導流程：

  1. 鼓勵有意願戒菸的同學主動參加戒菸教育。
  2. 學生被查獲抽菸時，須接受三小時的戒菸教育（戒菸方法之教導2小時、反菸拒菸之宣
     導1小時）。
  3. 年滿18歲且菸癮較深者，由健康中心協助提供家長戒菸門診資訊。
五、校外通報流程：
  1.於學期初發放本校菸害防制辦法及宣導資料給學生家長，並收取家長簽名回函。
  2.於初次查獲學生抽菸時，立即通知家長，提醒學校的後續處理流程，以及相關的法令規
    定，結合家庭教育的力量，勸導學生戒菸。
  3.學生二度被查獲校內吸菸時，不配合校內的輔導措施者，一律移送彰化縣衛生局裁罰。

 六、菸害取締查察輔導標準作業流程圖(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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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全校菸害防制宣導





依校規懲處、列管並填寫「自述表」、「吸菸通報單」





依校規懲處、列管並填寫「自述表」、「吸菸通報單」





查獲未滿18歲之學生吸菸(初犯)








鼓勵有意願戒菸的同學主動參加戒菸教育





實施戒菸教育：


1.戒菸方法之教導2小時、反菸拒菸宣導1小時


(生輔組、衛生組)


2.青少年戒菸諮商輔導(輔導室)











年滿18歲且菸癮


較深者，提供家長戒菸門診資訊(健康中心) �














未滿18歲之學生二度被查獲吸菸（延長戒菸教育時數）





移送彰化縣衛生局，由彰化縣衛生局寄發裁罰通知書，並實施3小時（6小時）戒菸教育，未依通知接受戒菸教育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發放本校菸害取締查察輔導標準作業流程及宣導資料給學生家長，並收取家長簽名回函





通知家長，並提醒家長學校的後續處理流程











依校規懲處、列管並填寫「自述表」、「吸菸通報單」





滿18歲之學生校內吸菸





移送彰化縣衛生局，由彰化縣衛生局寄發裁罰，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校內查察流程】





【校內輔導流程】





【校外通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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